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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3）审议《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；
	（2）审议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告》；
	（4）审议《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合并暨主体变更的报告》，认为：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简称“国富浩华”）合并，该合并事项已获得财政部财会便[2012]42号文批夊；国富浩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特许资格和H股企业审计资格，具备良好的专业技术力量；同意更换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



